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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021 号

申请人：广州爱唯依服装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

仑头路 78 号之 5A2 栋 301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丽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倩雯，女，北京市盈科（广州）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方淑贤，女，汉族，2000 年 10 月 16 日出生，

住址：广东省惠来县。

申请人广州爱唯依服装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方淑贤关于违

约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

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李倩雯和被申请人方淑贤到庭参加庭审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按双方签订的《劳动合同》及《解除协

议书》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；二、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 2023



- 2 -

年 6 月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250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

人竞业限制违约金 5000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按双方签订的《解

除协议书》第四条第（4）项退出其所在的剩余“97 个”微信

群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本人与申请人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，

本人与申请人签订了《解除协议书》，本人作为守约方，无任何

证据证明本人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未履行竞业限制义务。本人

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入职申请人处工作，岗位为模特，工作职责

是根据公司当天安排的直播内容，进入直播现场穿戴公司指定

的服装鞋帽包包，并根据主播的要求更换颜色或款式。截止到

本人 2023 年 6 月 25 日离职，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申请

人提交的劳动合同签名为“方多多”，非本人签名，本人与申请

人签订《解除协议书》，本人作为守约方，无任何证据证明本人

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未履行竞业限制义务。二、本人无需返还

2023 年 6 月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2500 元。三、本人未违反

竞业限制协议，无需支付违约金 50000 元。所谓竞业协议限制

是指在原用人单位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，于离职后在约定的

期限内，不得生产、自营与原用人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

及业务，不得在与原用人单位具有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任职。

竞业限制制度的设置系为了防止劳动者利用其所掌握的原用人

单位的商业秘密为自己或为他人谋利，从而抢占了原用人单位

的市场份额，给原用人单位造成损失。所以考量劳动者是否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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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竞业限制协议，最为核心的是应评判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

营或入职的单位之间是否形成竞争关系。本人入职申请人后，

从事模特工作，申请人的营业范围为机织服装制造、服饰制造、

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、纺织带和帘子布制造、针织或钩针

编织品制造、针织或钩针编织物织造、服装批发和商品批发贸

易（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）。本人在职期间，参与申请人的平台

直播及销售的产品主要为服装、鞋帽、包包。自 2023 年 6 月

25 日从申请人处离职后，本人未有在任何平台自营或为他人经

营以上申请人营业范围内的同类产品或业务，也就不存在与申

请人的竞争关系，也就不存在利用本人所掌握的申请人的商业

秘密为自己或他人谋利，抢占申请人市场份额，给申请人造成

损失，申请人所谓的违反竞业协议，根本就是无中生有，胡说

八道，信口雌黄，无任何真实有效的证据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

的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。四、《解除协议书》约定的退出相关

97 个微信群，申请人作为微信群的使用方，完全有能力将本人

从其群里移除，本人并未对此加以阻止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于

2022 年 6 月 2 日入职申请人，双方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签订了

《解除协议书》，协议书的甲方为申请人、乙方为被申请人，该

协议书载明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提出离职，双方于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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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解除劳动关系，该协议书第四条（2）（3）（4）分别载明“乙

方遵守《劳动合同》中第八条约定，即离职之日起三个月内，

不得在甲方自媒体账号的同一平台（包括但不限于抖音、淘宝、

小红书、快手、西瓜、今日头条等视频平台）当中进行全品类

直播”“乙方履约遵守三个月竞业期约定，甲方按照 2500 元/

月（包括基本工资 2300 元/月及全勤补助 200 元/月）标准按月

支付，并于每个月的 16 号支付竞业期补偿。若甲方逾期支付，

则竞业限制约定失效”“签署协议后，乙方退出所在的 186 个微

信群”。申请人举证有劳动合同，该劳动合同乙方落款处有“方

多多”字样的签名。被申请人对劳动合同不予确认，称劳动合

同的签名人为“方多多”，并非其本人，实际上双方并没有签订

劳动合同。被申请人还称其自媒体的名字为“方多多”，在被申

请人处也有使用“方多多”的昵称。另查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7

月 16 日向被申请人支付了 2023 年 6 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 2500

元；被申请人亦已退出部分微信群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被申请

人选择在《解除协议书》签名的行为表明其已清楚知悉并认可

当中的内容。现从《解除协议书》的内容可知，当中明确提及

《劳动合同》的内容，如果双方确实没有签订《劳动合同》，被

申请人应当提出异议并要求修改协议内容，或行使拒绝权，拒

绝在协议书签名，现被申请人选择在上述协议书中签名，表明

其已接受当中的内容。加之，被申请人无论系其自媒体名字或

其日常工作中均使用“方多多”的名称，故被申请人在签订《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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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合同》仍使用该名称具有高度可能性。综合上述理由，本委

采纳申请人关于双方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主张。其次，双方

在被申请人离职时通过签订《解除协议书》的方式约定了双方

应遵守及履行竞业限制义务，双方亦有按约定予以执行，现本

案无证据显示双方已终止或就解除竞业限制协议达成一致协

议，鉴此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《解除协议书》对双方当

事人仍有约束力，双方仍应遵守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按《劳

动合同》及《解除协议书》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有理有据，

本委对申请人该项请求予以支持。

二、关于退出微信群问题。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未按《解除

协议书》的约定退出 186 个微信群。申请人当庭确认被申请人

尚有93个群未退出。被申请人确认其未完全退出186个微信群，

但称已退出全部其能找到的微信群，剩余未退的微信群已经找

不到了。本委认为，由上文可知，退出 186 个微信群系被申请

人离职后应当履行的义务，现被申请人自认尚未完全履行该义

务，根据契约精神及诚实信用原则，被申请人应当依约定履行，

现被申请人未充分举证证明其已履行该约定，故本委采纳申请

人的主张，因此，被申请人应当按《解除协议书》的约定退出

剩余的 93 个微信群。

三、关于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及支付违约金问题。申请人

主张被申请人先后在 2023 年 6 月 19 日、2023 年 7 月 16 日、

2023 年 7 月 21 日、2023 年 7 月 26 日多次违反竞业限制协议，



- 6 -

在抖音平台进行直播，其单位曾于 2023 年 7 月 21 日向被申请

人发出提醒函，由于被申请人未履行竞业限制协议，应向其单

位返还已收取的 2023 年 6 月份竞业限制补偿金 2500 元并支付

违约金。被申请人则称其并没有违反竞业限制约定，其并没有

从事任何与申请人生产经营具有竞争关系的业务，其直播仅系

与粉丝聊天，沟通过程中亦有向粉丝说明其已从申请人处离职，

需履行竞业限制协议，不能带货或分享购物链接。申请人则称

双方约定的竞业限制协议包含全品类直播，当中的全品类系指

直播方式，包含聊天、户外等等，即被申请人在竞业限制期内

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直播，包含但不限于直播带货。被申请人

则称全品类应是指直播销售的货物种类，其直播期间没有任何

带货行为，仅是与粉丝聊天。本委认为，竞业限制义务设立的

目的是保护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，切实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

益，同时竞业限制毕竟是限制了劳动者自由择业的权利，从保

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，限制的范围不能随意扩大，是

故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

了竞业限制的范围，即在竞业限制履行过程中，劳动者的禁止

行为是到与原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

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职，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经营同类

产品、从事同类业务，故审查劳动者是否违反竞业限制约定，

应以上述规定为审查标准。本案，被申请人虽然有进行直播，

但现无证据证明其直播期间从事了与申请人存在竞争关系的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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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或行为，申请人仅以被申请人进行了直播，与粉丝进行沟通

的行为即认为被申请人违反了竞业限制约定，明显扩大了竞业

限制的范围，有违上述法律规定，在申请人没有其他证据证明

被申请人实施了与其单位产生竞争关系的行为的情况下，单凭

被申请人的直播行为，不足以认定被申请人即系未履行竞业限

制约定，故此，申请人以此为由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其已收取的

2023 年 6 月竞业限制补偿金及支付违约金的请求，理据不足，

本委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二十四条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三十七条

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被申请人需按《劳动合同》及《解除协议书》的约定

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按《解除协议

书》的约定退出剩余的 93 个微信群；

三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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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三年九月十八日

书 记 员 刘轶博


